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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读 

尊敬的各位客户、各位同事： 

近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发布《证券账户业务指南》，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出《期货公司分类监管规定（修订稿）》，第十三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

决定》、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下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法（征求意见稿）》、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出《临床急需境外新药审评审批工

作程序》，更多法规详见本周速递。 

近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专利等知识产权

案件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负责

人就《决定》的起草背景、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更多专利上诉案件对最高审判机关

职能定位产生的影响等有关相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本期“法律观察”栏目为您带来《最高法今日发布行政诉讼附带审查规范性

文件典型案例》，以供参考；“实务聚焦”栏目为您带来的是《浅谈<香港国际

仲裁中心仲裁员委任实务指引>｜跨境顾释》，敬请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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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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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两部门决定开展关税保证保险通关业务试点\2018-11-1 

 证券领域 

2. 中国结算修订发布《证券账户业务指南》\2018-11-1 

3. 证监会就修订《期货公司分类监管规定》征求意见\2018-10-31 

4. 全国股转公司明确进一步规范主办券商挂牌推荐业务\2018-10-30 

5. 《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适用意见公布\2018-10-29 

 全国人大常委会 

6. 公司法修改决定获通过 股份回购制度迎“升级”\2018-10-29 

7.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改刑诉法决定 确立缺席审判制度\2018-10-29 

8. 全国人大常委会明确专利等知产案件诉讼程序若干问题\2018-10-29 

9. 全国人大常委会：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试点期限延长一年

\2018-10-29 

10. 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修改广告法、环保税法等 15 部法律\2018-10-29 

 税收领域 

11. 财政部明确进博会展期内销售进口展品税收优惠政策\2018-11-2 

12. 两部门就印花税法公开征求意见\2018-11-1 

13. 三部门明确环境保护税应税污染物适用等有关问题\2018-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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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领域 

14. 两部门：加快临床急需的境外上市新药审评审批\2018-10-31 

15. 民政部：依法查处以慈善医疗救助名义开展非法营利活动

\2018-10-30 

法 规 解 读 

用创新的方式保护创新 以改革的思维解决难题 为加快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 ——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就《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专利等知识产权案件诉讼程序若干问题

的决定》答记者问 

热 点 信 息 

法 律 观 察 

之 最高法今日发布行政诉讼附带审查规范性文件典型案例  

实 务 聚 焦 

之 浅谈《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仲裁员委任实务指引》｜跨境顾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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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达共和热点动态 

邀请函 | 天达共和债权回收及商业贿赂最新动向法律实务

研讨会 

 

 

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将于 2018 年 11 月 23 月下午在天达共和北京总部亮马河大厦开

展关于债权回收及商业贿赂最新动向相关的法律实务研讨会。研讨会以日语进行。在此诚邀

企业客户免费报名参会。 

 

债权回收及商业贿赂最新动向 

时间：2018 年 11 月 23 日下午 14:00–17:00 

地点：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河大厦 1 座 20 层 

会议议程 

13:30 - 14:00  来宾签到 

14:00 - 14:05  开幕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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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5 - 15:35  主题分享 

15:35 - 16:00  茶歇 

16:00 - 17:30  主题分享  

17:30 - 17:50  会后交流 

主题一 

从最近的实践体会看债权回收的实务 

近来，作为日资企业的代理律师，承办了数启债权回收的案件。如何解消债权回收的烦

恼？结合近来承办债权回收案件的体会，与与会各位分享签订买卖合同时的注意点、债权的

管理以及应对诉讼或仲裁的实务。 

主讲嘉宾 

张和伏律师  天达共和合伙人  

张和伏律师，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从事中日间法律业务二十

余年。任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中国政法大学及武汉

大学兼职教授并任日本一桥大学非常勤讲师。张律师在日本森・滨田

松本法律事务所执业十余年，并任中伦律师事务所东京分所首任首席

代表，是最早取得日本外国法事务律师资格的中国律师。在日期间长

期担任在日中国律师联合会会长及日本华侨华人会副会长。作为从事中日法律业务的专业律

师，曾多次被日本电视、新闻等重大媒体报道，主要业务领域是企业并购、外商投资、国际

贸易、反垄断及对日投资等，代理了科瑞集团收购 HONMA 高尔夫以及北京亚视传媒在东

京证交所上市等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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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二 

商业贿赂最新动向 

规定商业贿赂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于 2017 年修订，并于 2018 年 1 月 1 日实施。韩

晏元律师将结合实际处罚事例及最新的实务动向分析说明《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后的商业

贿赂的认定标准，前后变化，以及企业应如何防范商业贿赂，可采取的防范措施。 

主讲嘉宾 

韩晏元律师  天达共和合伙人  

日本神户大学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学院兼职教授。 

韩律师的主要业务领域为合规、外商投资、并购兼并、劳动法。韩律

师为多家企业提供常年法律顾问服务，解答客户在日常经营过程中碰

到的各类咨询，包括防范合同风险以及避免商业贿赂等各类法律风

险。设身处地地想客户之所想，能提供多种切实可行的方案帮助客户

解决疑难杂症，以及认真细致的工作态度得到客户的一致好评。韩律师在多家杂志发表大量

论文，并著有《劳务管理实战技巧 Q&A100》（日文、2018 年修订）、《非诉讼业务律

师基础实务》（2014 年）、《合同制作及运用 Q&A100》（日文、2014 年）、《债权管

理保全回收 Q&A100》（日文、2010 年 6 月）等。 

报名方式 

邮件报名：请提供姓名、公司、法务职务、电话、手机及邮箱等信息，并发邮件至 

MarketingDept@east-concord.com。 

友情提示：因会议室人数限制，报名后请等候主办方邮件确认后参会，敬请谅解；会议当天

请携带名片现场签到。 

联系人：Ms. Lisa Li    电话：+8610 6510 7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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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 天达共和邢冬梅律师当选“中国妇女第十二次全国

代表大会”代表 

 

 

经党中央批准，中国妇女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 10 月 30 日至 11 月 2 日在北京召

开。朝阳妇联兼职副主席、朝阳律协副会长、本所合伙人邢冬梅律师当选中国妇女第十二次

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作为 60 位北京团各界巾帼代表中唯一的执业律师，邢冬梅律师深感肩负重任、使命光

荣。邢冬梅律师表示要虚心学习、认真履职、做好行业和区域代表；同时争取和北京团的姊

妹一道，通过这次盛会，充分展示新时代首都女性自强自立、求真务实、锐意进取、争做时

代先锋的巾帼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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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 师

名 片  

 

  

 

邢冬梅 

天达共和合伙人 北京办公室 金融与融资部 

邮箱：dorothyxing@east-concord.com 

电话：+8610 6510 7016 

邢冬梅律师专注于银行与金融、资本市场与证券、收购与兼并等业务，十多年来保持着

金融法律服务市场和外商投资业务领域的领先经验和业绩。邢律师自 1994 年开始承办中国

第一批、第二批大型国企改制和海外上市（H 股）项目，1998 年参与承办中国首批民企海

外红筹上市，主办过两家全国性商业银行的首发上市。目前，常年担任十多家银行、信托、

基金、证券公司的法律顾问。多年来，邢律师在业内一直受到国内外客户和媒体的信任和赞

誉。其承办的客户包括中信集团、华润集团、国投集团等大型央企，建设银行、中信银行等

多家银行，以及红杉资本等外资风险和股权投资基金等。同时，邢律师带领的银行与金融团

队和个人多次被《亚洲法律评论》（AsiaLaw Profiles）、《中国法律与实践》（China Law 

& Practice）评为最佳团队、最佳法律专家、中国 15 佳女律师。此外，邢律师广泛承担社

会责任，担任北京市朝阳区律师协会副会长、中国银行业协会特聘专家顾问、武汉大学法学

院兼职教授等社会职务，并被社会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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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天达共和为中经合鲁信领投中飞艾维数千万元 A+

轮股权融资提供法律服务 

 

 

天达共和作为中经合集团中国境内律师，为中经合旗下基金中经合鲁信领投北京中飞艾

维航空科技有限公司的数千万元 A+轮股权融资项目提供法律服务。 

中经合集团是跨境风险投资界的引领者，在旧金山、北京、台北均设有办公室。中经合

共投资超过 350 家早期公司，其中已有超过 100 家公司通过上市或并购成功退出。中经合

凭借长期的实践经验和在中美市场的良好关系，帮助科技和健康医疗领域的优质创业公司提

升价值、跨境发展。 

北京中飞艾维航空科技是无人机进行电力巡线作业的开创者与标准的制定者，是无人机

电力服务行业的领导者。 

天达共和参与本项目的成员包括上海办公室合伙人张亦弛、律师李洁及实习律师王运

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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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 | 天达共和房地产团队为远洋集团提供集体土地

开发培训 

 

 

2018 年 10 月 25 日，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马丽红律师及匡令清律师应邀为

远洋集团邦舍公寓团队进行了主题为“集体土地的开发方式”的培训。 

此次培训共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由马丽红律师主讲，依照远洋集团的要求，分享了

我国的土地制度概览、集体土地入市和流转、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及风险防控、集体

土地开发中的实务问题、集体土地案例等五个方面的问题；第二部分为交流环节，匡令清律

师就集体土地开发租赁住房项目的实操问题同与会者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两位律师以扎实的理论功底、丰富的实操经验、深入浅出的讲解赢得了与会者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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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 师

名 片  

 

  

 

马丽红 

天达共和合伙人 北京办公室 金融与融资部 

邮箱：malihong@east-concord.com 

电话：+8610 6510 7480 

马律师在不动产和建设工程领域有超过 10 年的经验，熟悉项目开发建设的流程。马律

师擅长境内外的投融资及并购法律事务，为多家国企、外企及民企提供过常年和专项法律服

务。近年来，马律师的主要业务领域包括不动产投融资、企业并购、商业地产、健康养老等，

服务的客户包括万科、港中旅、华融置业、中石化、天行九州、华润置地、光大安石、永旺

中国、优客工场、远洋集团等。马律师曾担任过上市公司高管，具有敏锐的商业思维和广阔

的商业视角，擅长用法律手段解决商业问题，深为客户信赖。马律师有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和

基金从业资格证书，并同时具有中国法和美国法教育背景，能用流利的英文工作。马律师并

擅长商务谈判，受邀为多家机构和企业讲授谈判课程，深受学员好评。2018 年，马律师被

评为“ALB 客户首选律师”及“北京市朝阳区优秀律师”。 

 律 师

名 片  

 

  

 

匡令清 

天达共和律师 北京办公室 金融与融资部 

邮箱：kuanglingqing@east-concord.com 

电话：+8610 6510 7079 

匡律师的主要领域包括不动产和不动产金融、商业物业运营与管理、收购与兼并、投资

与融资。服务的客户包括北京万科、远洋集团、链家地产、华融置业、港中旅（中国）有限

公司、永旺中国、华润置地、首都发展集团、中国优客工场、天行九州控股集团、熊猫精酿

等。匡律师在房地产开发、商业地产运营管理、大型并购与投融资交易及不动产金融等的风

险控制和法律服务等领域有超过十年以上的经验；同时，长期的公司法务管理经验也保证能

从客户内部视角来更好地平衡商业利益与法律风险的控制，从而为客户提供商业利益最大化

的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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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规 速 递 

 金融领域 

1. 两部门决定开展关税保证保险通关业务试点\2018-11-1 

日前，海关总署、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出 2018 年第 155 号公告，决定在

全国海关范围内开展以《关税保证保险单》（简称《保单》）作为税款类担保的关税

保证保险改革试点。公告自 2018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公告明确：一、参与试点的保

险公司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中银

保险有限公司。二、信用等级为一般信用及以上的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可适用关税

保证保险通关业务模式。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事务担保条例》第四条，企

业凭《保单》办理纳税期限担保，应在申报时选择“关税保证保险”模式，并选取相

应《保单》电子数据。海关对接受申报且满足全部放行条件的，即可实施现场卡口放

行。 

阅读原文 

 

 证券领域 

2. 中国结算修订发布《证券账户业务指南》\2018-11-1 

近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发布《证券账户业务指南》（下称《指南》），

自 2018 年 11 月 12 日实施。《指南》主要修订内容如下：一、关于外籍人员开立 A

股证券账户；二、关于使用港澳台居民居住证办理证券账户业务；三、修订证券账户

业务申请表；四、其他修订内容。其中，《指南》规定，根据《关于符合条件的外籍

人员开立 A 股证券账户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在境内工作的外籍人员可以开立 A 股

证券账户，为此修订了第 2.3.3 条，增加第 2.2.4 条、附录 17。《指南》明确，根据

《关于使用港澳台居民居住证办理相关业务的通知》，明确在境内工作生活的港澳台

居民可以持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申请办理证券账户业务，为此修订了第 1.9 条、第 2.2.2

条、第 2.2.5 条、第 4.4.6 条。 

阅读原文 

3. 证监会就修订《期货公司分类监管规定》征求意见\2018-10-31 

日前，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出《期货公司分类监管规定（修订稿）》（下称《修

订稿》），现向社会征询意见，意见反馈截至 11 月 13 日。《修订稿》主要内容如下：

http://hk.lexiscn.com/law/content.php?content_type=T&origin_id=1317872&provider_id=1&isEnglish=N&crid=7e9b34b4-9653-4ee3-af40-c9440c376ed3&prid=9c8fa4e0-b799-4f00-9d9f-57006ae0c42e
http://hk.lexiscn.com/law/content.php?content_type=T&origin_id=1317872&provider_id=1&isEnglish=N&crid=7e9b34b4-9653-4ee3-af40-c9440c376ed3&prid=9c8fa4e0-b799-4f00-9d9f-57006ae0c42e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302266/302269/2067476/index.html
http://hk.lexiscn.com/law/content.php?content_type=T&origin_id=3310946&provider_id=1&isEnglish=N&crid=de6f2a69-fdc0-4c52-bf05-03bd15eba44f&prid=cbf0189c-43fb-4670-ab72-20b129ca0979
http://hk.lexiscn.com/law/content.php?content_type=T&origin_id=3310946&provider_id=1&isEnglish=N&crid=de6f2a69-fdc0-4c52-bf05-03bd15eba44f&prid=cbf0189c-43fb-4670-ab72-20b129ca0979
http://hk.lexiscn.com/law/content.php?content_type=T&origin_id=3315697&provider_id=1&isEnglish=N&crid=964da7d5-5759-433f-a42f-60268955840b&prid=cbf0189c-43fb-4670-ab72-20b129ca0979
http://www.chinaclear.cn/zdjs/gszb/201810/1d798e7a4d654378a0f0db829886eb7c.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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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优化加分指标，包括新设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指标大类、合并存在重复评价的指标、

将期货公司资产管理业务开展情况纳入评价、微调部分指标的评价标准、适当增加评

审委员会授权等内容。二是优化扣分指标，包括重组风险管理能力指标、调整特定情

形扣分项目、细化措施和处罚扣分项目、扩充适用降级处理的严重违规情形等内容。

三是优化评价程序，包括适当增加自评内容、合理安排初审分工、明确监管协作要求

等内容。 

阅读原文 

4. 全国股转公司明确进一步规范主办券商挂牌推荐业务\2018-10-30 

近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制发《主办券商挂牌推荐业务规定》

（下称《规定》）和《挂牌申请文件内容与格式指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规定》

提出，主办券商从事挂牌推荐业务，主办券商内部控制应符合《证券公司投资银行类

业务内部控制指引》的规定。主办券商应与申请挂牌公司签订推荐挂牌并持续督导协

议，应对申请挂牌公司进行立项、尽职调查、质量控制、内核。同时，根据《规定》，

有关项目组尽职调查应以形成有助于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的信息披露文件为目的，调

查范围至少应包括公开转让说明书和推荐报告中所涉及的事项。《规定》还强调，存

在“主办券商前十名股东中任何一名股东为申请挂牌公司前三名股东之一”等情形之

一的，主办券商不得推荐申请挂牌公司股票挂牌。 

阅读原文 

5. 《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适用意见公布\2018-10-29 

近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

十八条、第十九条有关规定的适用意见——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4 号》（下称

《适用意见》），自公布之日起施行。《适用意见》规定：一、非上市公众公司定向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人数不受 35 人限制。二、上述发行对象不符合参与新

三板挂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条件的，该发行对象只能买卖其所认购的非上市公众公司

股票。发行对象属于持股平台的，不得参与认购。 

阅读原文 

 

 全国人大常委会 

6. 公司法修改决定获通过 股份回购制度迎“升级”\2018-10-29 

近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的决定》（下称《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根据《决定》，公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1810/t20181030_345953.htm
http://hk.lexiscn.com/law/content.php?content_type=T&origin_id=3259502&provider_id=1&isEnglish=N&crid=fc2bb88f-93e1-47ee-8c97-70cbd01d6cb3&prid=a0a6a7c4-6f3e-4fde-bcd7-b8208f1dca50
http://hk.lexiscn.com/law/content.php?content_type=T&origin_id=3259502&provider_id=1&isEnglish=N&crid=fc2bb88f-93e1-47ee-8c97-70cbd01d6cb3&prid=a0a6a7c4-6f3e-4fde-bcd7-b8208f1dca50
http://www.neeq.com.cn/notice/200004702.html
http://hk.lexiscn.com/law/content.php?content_type=T&origin_id=3334461&provider_id=1&isEnglish=N&crid=f5be1105-cd5a-4d22-8a6b-36fcfb5a0442&prid=9a8fc77e-6713-4e96-9b83-bbc889e78d89
http://hk.lexiscn.com/law/content.php?content_type=T&origin_id=3334461&provider_id=1&isEnglish=N&crid=f5be1105-cd5a-4d22-8a6b-36fcfb5a0442&prid=9a8fc77e-6713-4e96-9b83-bbc889e78d89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1810/t20181026_345762.htm
http://hk.lexiscn.com/law/content.php?content_type=T&origin_id=3334732&provider_id=1&isEnglish=N&crid=78c93be6-113b-4d8a-8f07-9d0581830eda&prid=ca047622-4fc1-4fc0-a4d1-f7e198c00a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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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的允许股份回购的情形增加到六种：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二、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其他公司合并；三、将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

四、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异议，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五、

将股份用于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六、上市公司为维护公司

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决定》明确，修改后的公司法针对部分股份回购情形还适

当简化了决策程序，提高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数额上限，延长公司持有所回购股份

的期限等。 

阅读原文 

7.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改刑诉法决定 确立缺席审判制度\2018-10-29 

近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下称《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决定》明确，

本次修改涉及完善监察与刑事诉讼的衔接，建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完善刑事案件认

罪认罚从宽制度，增加速裁程序等。《决定》将原第五编增加一章，作为第三章，即

缺席审判程序。其规定，对于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需要及时进行审判，经最高人

民检察院核准的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

境外，监察机关、公安机关移送起诉，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

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人民法院进行审查后，

对于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符合缺席审判程序适用条件的，应当决定开庭

审判。 

阅读原文 

8. 全国人大常委会明确专利等知产案件诉讼程序若干问题\2018-10-29 

日前，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关于专利等知识产权

案件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决

定》明确：一、当事人对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

技术秘密、计算机软件、垄断等专业技术性较强的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第一审判决、裁

定不服，提起上诉的，由最高法院审理。二、当事人对专利、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

布图设计、技术秘密、计算机软件、垄断等专业技术性较强的知识产权行政案件第一

审判决、裁定不服，提起上诉的，由最高法院审理。三、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上述

案件第一审判决、裁定、调解书，依法申请再审、抗诉等，适用审判监督程序的，由

最高法院审理。最高法院也可以依法指令下级法院再审。 

阅读原文 

http://hk.lexiscn.com/law/content.php?content_type=T&origin_id=3334732&provider_id=1&isEnglish=N&crid=78c93be6-113b-4d8a-8f07-9d0581830eda&prid=ca047622-4fc1-4fc0-a4d1-f7e198c00a98
http://hk.lexiscn.com/law/content.php?content_type=T&origin_id=3334732&provider_id=1&isEnglish=N&crid=78c93be6-113b-4d8a-8f07-9d0581830eda&prid=ca047622-4fc1-4fc0-a4d1-f7e198c00a98
http://hk.lexiscn.com/law/content.php?content_type=T&origin_id=3334732&provider_id=1&isEnglish=N&crid=96b6e275-f205-4d90-99a1-df24f28d6bee&prid=ca047622-4fc1-4fc0-a4d1-f7e198c00a98
http://www.npc.gov.cn/npc/xinwen/2018-10/26/content_2064464.htm
http://www.npc.gov.cn/npc/xinwen/2018-10/26/content_2064435.htm
http://www.npc.gov.cn/npc/xinwen/2018-10/26/content_206447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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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全国人大常委会：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试点期限延长一年\2018-10-29 

近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延长授权国

务院在部分地方开展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试点期限的决定》（下称《决定》），

自 2018 年 11 月 5 日起施行。《决定》指出，为了更好总结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

试点经验，为改革完善药品管理制度打好基础，并做好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试点

工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修改工作的衔接，将 2015 年 11 月 4 日第十二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授权国务院在部分地方开展药品上市许

可持有人制度试点工作的三年期限延长一年。 

阅读原文 

10. 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修改广告法、环保税法等 15 部法律\2018-10-29 

日前，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野

生动物保护法〉等十五部法律的决定》（下称《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决

定》对野生动物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广告法、节约能源法、环境保护税法等 15

部法律作出修改。其中，《决定》将广告法第六十八条中的“新闻出版广电部门”修

改为“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主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修改为“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将第六条等多个条款中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修改为“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同时，《决定》对环境保护税法作出修改，将第二十二条中的“海洋主管部门”

修改为“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将第十条等多个条款中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修改

为“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阅读原文 

 

 税收领域 

11. 财政部明确进博会展期内销售进口展品税收优惠政策\2018-11-2 

近日，财政部发布《关于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展期内销售的进口展品税收优惠政

策的通知》（下称《通知》）。《通知》规定，对 2018 年 11 月 5 日至 2018 年 11

月 10 日期间举办的首届进口博览会展期内销售的合理数量的进口展品（不包括国家禁

止进口商品、濒危动植物及其产品、国家规定不予减免税的 20 种商品和汽车）免征进

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按应纳税额的 70%征收。同时，《通知》明确，附

件《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展品清单》所列参展企业享受上述

税收优惠政策的销售限额不超过列表额度，其他参展企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销售限

额不超过 2 万美元。 

阅读原文 

http://hk.lexiscn.com/law/content.php?content_type=T&origin_id=2574356&provider_id=1&isEnglish=N&crid=8c182516-d413-46b2-a708-30bd3714594d&prid=c4712986-27eb-4ae4-8db5-bc175af0763e
http://www.npc.gov.cn/npc/xinwen/2018-10/26/content_2064497.htm
http://hk.lexiscn.com/law/content.php?content_type=T&origin_id=2859449&provider_id=1&isEnglish=N&crid=9eddf8e7-282f-449e-bcaf-80829f302351&prid=4a4af87c-628a-498b-9862-022216c0020e
http://hk.lexiscn.com/law/content.php?content_type=T&origin_id=2674779&provider_id=1&isEnglish=N&crid=7f5b5f55-e693-447d-8dd3-92038492c371&prid=4a4af87c-628a-498b-9862-022216c0020e
http://hk.lexiscn.com/law/content.php?content_type=T&origin_id=3335234&provider_id=1&isEnglish=N&crid=c0ebaf9d-0386-4ade-8f5a-072d3f9f9087&prid=4a4af87c-628a-498b-9862-022216c0020e
http://hk.lexiscn.com/law/content.php?content_type=T&origin_id=2859456&provider_id=1&isEnglish=N&crid=c269f7ec-57e2-44fa-8a56-997d70b90e42&prid=4a4af87c-628a-498b-9862-022216c0020e
http://hk.lexiscn.com/law/content.php?content_type=T&origin_id=3335235&provider_id=1&isEnglish=N&crid=79f0521c-a969-48fc-93aa-a791c0d3f3ba&prid=4a4af87c-628a-498b-9862-022216c0020e
http://hk.lexiscn.com/law/content.php?content_type=T&origin_id=3335234&provider_id=1&isEnglish=N&crid=ee1de376-d92c-4c4a-bb53-507fb6551ee4&prid=4a4af87c-628a-498b-9862-022216c0020e
http://hk.lexiscn.com/law/content.php?content_type=T&origin_id=3335234&provider_id=1&isEnglish=N&crid=ee1de376-d92c-4c4a-bb53-507fb6551ee4&prid=4a4af87c-628a-498b-9862-022216c0020e
http://hk.lexiscn.com/law/content.php?content_type=T&origin_id=3335235&provider_id=1&isEnglish=N&crid=5f59f097-18ec-4589-8e80-c41cb149901b&prid=4a4af87c-628a-498b-9862-022216c0020e
http://hk.lexiscn.com/law/content.php?content_type=T&origin_id=3335235&provider_id=1&isEnglish=N&crid=45b29d17-87a0-4b6d-9134-f8c0faf135f6&prid=4a4af87c-628a-498b-9862-022216c0020e#i22
http://hk.lexiscn.com/law/content.php?content_type=T&origin_id=3335235&provider_id=1&isEnglish=N&crid=e6acbf06-67c0-4cc0-8799-1a508ee53f26&prid=4a4af87c-628a-498b-9862-022216c0020e#i10
http://www.npc.gov.cn/npc/xinwen/2018-10/26/content_2064450.htm
http://hk.lexiscn.com/law/content.php?content_type=T&origin_id=3335513&provider_id=1&isEnglish=N&crid=f1a8f746-7b99-4470-9481-9c39b06fc50e&prid=060d6db1-7dd8-4281-8eba-051ef4e6c36b
http://hk.lexiscn.com/law/content.php?content_type=T&origin_id=3335513&provider_id=1&isEnglish=N&crid=f1a8f746-7b99-4470-9481-9c39b06fc50e&prid=060d6db1-7dd8-4281-8eba-051ef4e6c36b
http://gs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811/t20181101_30592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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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两部门就印花税法公开征求意见\2018-11-1 

近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下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法（征求意见稿）》（下

称《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征询意见，意见反馈截至 11 月 30 日。《征求意见稿》

除对少部分税目的税率适当调整外，基本维持了现行税率水平。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印花税暂行条例》相比，《征求意见稿》作出调整的税率包括：一是为简并税率、公

平税负，减少因合同类型界定不清在适用税率上引发的争议，将加工承揽合同、建设

工程勘察设计合同、货物运输合同的适用税率由万分之五降为万分之三。二是考虑到

国务院已决定自 2018 年 5 月起对资金账簿和其他账簿分别减征和免征印花税，为与

现行政策保持一致，将营业账簿适用税率由实收资本（股本）、资本公积合计金额的

万分之五降为万分之二点五。《征求意见稿》还规定，将以股票为基础发行的存托凭

证纳入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征收范围。 

阅读原文 

13. 三部门明确环境保护税应税污染物适用等有关问题\2018-10-31 

近日，财政部等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明确环境保护税应税污染物适用等有关问题的

通知》（下称《通知》）。《通知》对应税污染物适用问题、税收减免适用问题、应

税污染物排放量的监测计算问题、环境保护税征管协作配合问题作出规定。根据《通

知》，依法设立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生活垃圾填埋场、生活垃圾堆肥厂，属于生

活垃圾集中处理场所，其排放应税污染物不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的，依法

予以免征环保税。《通知》指出，纳税人委托监测机构监测应税污染物排放量的，应

按国家规定制定监测方案，并将监测数据资料及时报送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纳税人采

用委托监测方式，在规定监测时限内当月无监测数据的，可沿用最近一次的监测数据

计算应税污染物排放量，但不得跨季度沿用监测数据。 

阅读原文 

 

 其他领域 

14. 两部门：加快临床急需的境外上市新药审评审批\2018-10-31 

日前，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出《临床急需境外新药审评审批

工作程序》（下称《工作程序》）。《工作程序》规定，专门通道审评审批的品种范

围为，近十年在美国、欧盟或日本上市但未在我国境内上市的新药，符合“用于治疗

罕见病的药品”等三类情形之一。按上述品种范围，依照初步筛选、专家论证、公示、

公布程序，组织开展品种遴选。《工作程序》明确，凡列入专门通道审评审批品种名

单的，其在美国、欧盟或日本首次上市的持证商经研究认为不存在人种差异的，可按

http://hk.lexiscn.com/law/content.php?content_type=T&origin_id=2869253&provider_id=1&isEnglish=N&crid=a18d6d76-8589-4108-8b95-324cd6acec98&prid=dd828b6d-965f-47fe-a390-950bdc5607e5
http://hk.lexiscn.com/law/content.php?content_type=T&origin_id=2869253&provider_id=1&isEnglish=N&crid=a18d6d76-8589-4108-8b95-324cd6acec98&prid=dd828b6d-965f-47fe-a390-950bdc5607e5
http://tf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811/t20181101_3059037.html
http://hk.lexiscn.com/law/content.php?content_type=T&origin_id=3335018&provider_id=1&isEnglish=N&crid=ad3b13e6-e865-4662-80df-83bdc6dbfd70&prid=ccda3135-6239-4652-824e-0be9a02427aa
http://hk.lexiscn.com/law/content.php?content_type=T&origin_id=3335018&provider_id=1&isEnglish=N&crid=ad3b13e6-e865-4662-80df-83bdc6dbfd70&prid=ccda3135-6239-4652-824e-0be9a02427aa
http://sz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810/t20181030_305746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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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交流、申请、审评、审批程序开展注册工作。《工作程序》还指出，境外新药申

请人应制定风险管控计划，及时报告发生的不良反应，评估风险情况，提出改进措施，

按审批要求完成相关研究工作。 

阅读原文 

15. 民政部：依法查处以慈善医疗救助名义开展非法营利活动\2018-10-30 

日前，民政部办公厅下发《关于加强慈善医疗救助活动监管的通知》（下称《通知》）。

根据《通知》，各级民政部门要在日常监管中加大监管力度，对登记的慈善组织开展

的以公益、慈善、救助为名，涉及医疗、卫生、健康的活动进行全面排查，摸清底数、

掌握动态、防控风险，特别是对于指定合作医疗机构、企业或者个人的，要重点排查。

同时，《通知》规定，对于慈善组织开展名为慈善医疗救助，实为推销特定医疗机构、

企业服务或者产品的，特别是引诱、迫使患者家庭以明显高于公允价值的价格购买医

疗服务或者产品的，一经发现要坚决查处。《通知》还强调，严格规范慈善医疗救助

活动，加强对相同相似问题的研判和监管。 

阅读原文 

 

http://www.sdaqh.gov.cn/html/20181031/n805126659.html
http://www.mca.gov.cn/article/xw/tzgg/201810/2018100001249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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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规 解 读 

用创新的方式保护创新 以改革的思维解决难题 

为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 

——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关于专利等知识产权案件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决定》答

记者问 

 

2018 年 10 月 26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专利等知

识产权案件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值此《决定》公布之际，最

高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就有关问题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问：请介绍一下起草《决定》的背景

情况。 

答：2017 年 11 月，十九届中央全面

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改革创新若

干问题的意见》，要求“研究建立国家层

面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机制”。2018

年 2 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将此确

定为 2018 年改革要点工作，由最高人民

法院牵头落实。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高度重视，周强院

长多次作出批示，要求坚决贯彻落实好中

央决策部署。在总结知识产权司法实践经

验的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会同有关方面，

就建立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机

制进行了充分论证和反复研究，选择了在

北京市设立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

统一审理全国范围内专利等上诉案件的改

革思路，并形成有关方案稿，上报中央全

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并获得批准。 

根据改革要求，需要对民事诉讼法、

行政诉讼法和关于在北京、上海、广州设

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决定等法律规定的上

诉、再审等诉讼程序有针对性地作出适当

调整。为确保改革依法有序推进，最高人

民法院起草了《关于专利等案件诉讼程序

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并提请第十

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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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审理专利等

专业技术性较强的民事、行政上诉案件有

何意义? 

答：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就《决定》

草案向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六次会议作

说明时指出，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审理专

利等专业技术性较强的民事、行政上诉案

件，促进有关知识产权案件审理专门化、

管辖集中化、程序集约化和人员专业化，

为建设知识产权强国和世界科技强国提供

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一是有利于激励和保护科技创新。创

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知识产权保护

是激励创新的基本手段。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已进入新时代，我国正在加快建设创新

型国家，迫切需要建立国家层面知识产权

案件上诉审理机制，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审

判激励和保护创新、促进科技进步和社会

发展的职能作用。由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

权法庭统一审理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等上

诉案件，有利于优化科技创新法治环境，

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建设知识产权强国、

世界科技强国作出积极贡献。 

二是有利于营造良好营商环境。习近

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产权保护特别是知识

产权保护是塑造良好营商环境的重要方

面，突出强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完善产

权保护制度最重要的内容，也是提高中国

经济竞争力最大的激励。由最高人民法院

知识产权法庭统一审理发明和实用新型专

利等上诉案件，有利于加强对中外企业知

识产权的依法平等保护，促进形成法治化、

国际化、便利化的创新环境和营商环境，

更好服务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推动形成全

面开放新格局。 

三是有利于统一和规范裁判尺度。专

利等案件具有特殊的专业性、高度的复杂

性，新型疑难复杂案件众多。在现行审理

体制下，知识产权有效性问题由行政无效

程序解决，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由民事诉讼

程序解决。而且，专利侵权二审案件分由

各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存在裁判尺度不够

统一的问题。将该类民事和行政案件的二

审审理权限集中到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

法庭，实现知识产权效力判断与侵权判断

两大诉讼程序和裁判标准的对接，有利于

从机制上解决制约科技创新的裁判尺度不

统一等问题，提高知识产权审判质量效率，

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切实提升司

法公信力。 

问：《决定》第二条所称行政案件，

具体包括哪些类型？ 

答：《决定》第二条所称行政案件，

包括不服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关于专利、植

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等三类授权

确权行政案件而提起的上诉案件，以及不

服高级人民法院、有关中级人民法院、知

识产权法院关于专利、植物新品种、集成

电路布图设计、技术秘密、计算机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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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等其他行政案件而提起的上诉案件。

最高人民法院统一审理上述行政案件，将

进一步发挥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主导作

用。 

问：为什么《决定》第一条没有规定

外观设计专利？ 

答：外观设计专利的技术性不如发明

专利、实用新型专利那么强。综合考虑案

件数量、审判队伍、工作延续性等因素，

《决定》第一条未涉及外观设计专利。《决

定》施行以后，对有关中级人民法院、知

识产权法院所作外观设计专利民事一审裁

判提起上诉的案件，仍由一审法院所在地

的高级人民法院审理。但是，《决定》第

二条所称专利，包括发明专利、实用新型

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三种类型。 

问：《决定》施行以后，最高人民法

院对专利等上诉案件的裁判就是生效裁

判，如何对其进行审判监督？ 

答：如果当事人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知

识产权法庭）作出的二审裁判有错误，可

以依照现行法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此类案件将由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

庭审理。这与目前最高人民法院的民事和

行政上诉案件由各民事、行政审判庭审理，

再审和抗诉案件由审判监督庭审理的机

制，是一致的。最高人民法院正在起草有

关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的司法解

释，进一步细化和明确案件受理、审判监

督程序、审判权运行等问题。 

问：《决定》施行以后，最高人民法

院将审理更多的专利等上诉案件，这对最

高审判机关的职能定位会产生什么影响? 

答：审理上诉案件是宪法和人民法院

组织法赋予最高人民法院的重要职责之

一。专利等专业技术性较强的知识产权案

件，事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对于知识产

权强国和世界科技强国建设具有重要意

义，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审理，有利于进

一步统一案件裁判标准，加大知识产权司

法保护力度。而且，将原由高级人民法院

审理的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等上诉案

件集中到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审

理，只是对部分专利等少量上诉案件的二

审法院层级作些微调。最高人民法院的职

能定位、两审终审制度、法院组织体系均

未因此而改变。 

问：能否透露一些最高人民法院知识

产权法庭的筹建情况？ 

答：最高人民法院正在积极协调有关

部门，全力推进知识产权法庭的组建工作，

制定了细化方案，明确了时间表和任务书，

建立了工作台账，力争在 2018 年底前挂

牌办公。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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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 点 信 息 

1. 【债权人向法院提交限制李亚鹏高消费令申请 其兄长两套住房被冻结】据中国经营报，

因“雪山小镇”地产项目而与李亚鹏“对簿公堂”的北京泰和友联投资有限公司昨日

有了新动作。泰和友联代理律师称，泰和友联已向法院提交“限制被执行人李亚鹏高消

费令申请书”。目前案件标的加上三年未还款的利息及法院逾期执行的逾期罚金，执行

标的已经约为 4750 万元左右。泰和友联的律师表示：“案件现在已经终审结束将近八

个月，判决已经生效，在李亚鹏有清偿能力的情况下，应当按照判决书指定期限偿还债

务，否则就是我们俗称的‘老赖’。”（法制网） 

2. 【习近平在同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强调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

女发展道路 组织动员妇女走在时代前列建功立业 王沪宁出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2 日上午在中南海同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

话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做好党的妇女工作关系团结凝聚占我国人口半数的妇

女，关系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强大力量。要加强党对妇女工作的领导，坚持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妇女发展道路，把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当代中国妇女运动

的时代主题，促进男女平等，发挥妇女在各个方面的积极作用，组织动员妇女走在时代

前列，在改革发展稳定第一线建功立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

参加集体谈话。（人民网） 

3. 【南京通过国家公祭保障条例 对“精日”行为划红

线！】近日，南京通过了《南京市国家公祭保障条例》，

对“精日”行为划定了明确法律红线：禁止在国家公祭

设施、抗战遗址和抗战纪念馆等地使用具有日本军国主

义象征意义的相关服装道具，拍摄图频，或上网传播以

上行为。（人民网） 

4. 【12 月 1 日起，全国道路客运领域对军人提供依法优先服务】12 月 1 日起，全国汽车

客运站、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者将对军人提供依法优先服务：①设置优先售票窗口，优先

购票、安检和乘车；②具备条件车站可单独设置军人候车场所；③为行动不便伤病残军

人提供优质服务。（人民网） 

5. 【转发祝贺！西昌地震过后，第四十一颗北斗导航卫星成功发射！】11 月 1 日 23 时

57 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第四十一颗北斗导

航卫星。这颗卫星属于地球静止轨道卫星，是我国北斗三号系统第十七颗组网卫星，也

是北斗三号系统首颗地球静止轨道卫星。（人民网） 

6. 【#西安公共场所全面控烟#：吸烟罚 10 元 经营罚 500-1000 元】1 日，被称为最严

控烟令的《西安市控制吸烟管理办法》开始施行，规定：室内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

http://s.weibo.com/weibo/%23%E8%A5%BF%E5%AE%89%E5%85%AC%E5%85%B1%E5%9C%BA%E6%89%80%E5%85%A8%E9%9D%A2%E6%8E%A7%E7%83%9F%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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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部分公共场所室外区域全面禁烟。餐馆、网吧、医院等均在禁烟范围，禁烟区域不能

卖烟或相关器具。（人民网） 

7. 【滴滴回应乘客关注热点问题 正小范围测试录像功能】滴滴 10 月 31 日发布了关于用

户意见征求的第一期反馈，就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向公众公开回复，其中包括“一键报

警”、定位不准、顺风车等相关问题。滴滴公司称，正在小范围测试录像功能。（人民

网） 

8. 【为好人撑腰！陕西：今日起 见义勇为人员奖励金最高可达 145 万】新修订的《陕西

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于 11 月 1 日起施行。条例加大了奖励和保障力度，

其中对见义勇为事迹特别突出的，因见义勇为牺牲或者致残丧失劳动能力人员的奖励抚

慰金标准提高至 145 万元。（人民网） 

9.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就#印花税法#征求意见】11 月 1

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法

（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根据征求意见稿，证券交易

印花税按 1‰的税率，维持不变；同时规定了六种免税情

形。（人民网） 

10. 【厦门拟设立多个百亿级专项基金以化解股权质押风险】11 月 13 日，中国证券报记

者获悉，厦门市委市政府日前专题研究了化解厦门上市公司流动性风险的若干措施，拟

设立多个百亿级专项基金，以“股债联动”的方式，积极化解当前上市公司股权质押风

险。该组合式专项基金将包括财政出资为主导、社会资本参与的“纾困基金”、市场化

运作的“共济发展股权（债券）基金”、国资国企牵头组建的“国企战略发展基金”等，

在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尽责自救的基础上，优先对厦门 A 股上市公司采取驰援措施。（中

国证券报） 

11. 【上交所正式发布实施沪伦通存托凭证业务相关配套业务规则】11 月 2 日，上海证券

交易所正式发布实施上交所与伦敦证券交易所互联互通存托凭证业务相关配套业务规

则。 上交所本次集中发布的配套业务规则，包括《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伦敦证券交易所

互联互通存托凭证上市交易暂行办法》等 8 项业务规则。这些业务规则，是依据《证

券法》、国务院转发的证监会《关于开展创新企业境内发行股票或者存托凭证试点的若

干意见》、证监会颁布的《存托凭证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海证券

交易所与伦敦证券交易所互联互通存托凭证业务的监管规定（试行）》等上位制度规范

制定。（中国证券报） 

12. 【工信部印发《关于推进综合整治骚扰电话专项行动的工作方案》】据工信部网站 2

日消息，工信部日前印发《关于推进综合整治骚扰电话专项行动的工作方案》，明确将

全面加强通信资源管理，完善骚扰电话的发现、举报、处置流程，切断骚扰电话传播渠

道；加强技术手段建设，提升骚扰电话防范能力；综合调动各方力量，规范电话营销行

为，建立骚扰电话长效管控机制，实现商业营销类电话规范拨打、恶意骚扰和违法犯罪

类电话明显减少的目标，营造良好的通信环境。（中国证券报） 

http://s.weibo.com/weibo/%23%E5%8D%B0%E8%8A%B1%E7%A8%8E%E6%B3%9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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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多部门联合发布《进一步深化北京民营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实施意见》】中国人民

银行营业管理部（北京）网站 11 月 2 日消息，中国

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北京银保监局筹备组、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北京市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 、北京市财政局 、北京市金融工作局等部门

日前联合出台《进一步深化北京民营和小微企业金融

服务的实施意见》。（中国证券报） 

14. 【重庆公交车惨剧：交通法规范缘何缺位】专栏作家顾大松表示，《重庆市公共汽车客

运条例》涉及到了类似情形的处理，但该法律条例生效日期却是 2019 年 1 月 1 日。此

外，国务院法制办于 2010 年 10 月 21 日发布了《城市公共交通条例（征求意见稿）》，

但正式的行政法规仍付阙如。（财新网） 

15. 【公务员法修订征求意见 职务与职级并行拟全面推开】基层晋升空间有限，职务与职

级并行意味着不升官也能提高待遇。修订草案还强化了公务员监督与惩戒。白智立认为，

鉴于此前试点情况及对基层公务员的利好，目前来看这一制度在全国推行不存在阻力。

（财新网） 

16. 【北京住建委：转租公租房违规者禁购共有产权房】北京市住建委 10 月 29 日发文提

出，违规转租、转借公租房的家庭，五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公租房和共有产权住房。公租

房不应成为套利工具。相比事后惩处，管理者应尽快引入技术手段，加强日常监管。（财

新网） 

17. 【香港证监会发布虚拟货币新规 投资虚拟货币基金需备案】香港证监会发布了针对虚

拟资产的新规，要求超过 10%资产规模（AUM）属虚拟资产的基金，仅可针对专业投

资者销售，任何投资虚拟资产的基金和经纪机构，均需要向证监注册。（凤凰网财经） 

18. 【美司法部诉福建晋华和联电窃密 外交部称应拿出例证】

美国司法部指控福建晋华和联电等涉嫌共谋窃取美国半导

体公司美光的商业机密等。  美国司法部声称如果定罪，被

告公司将面临最高超过 200 亿美元的罚金；联电表示将严正

以对，并拟竭力回应指控。（财新网） 

19. 【重磅！11 月 1 日起长沙公积金暂停异地贷款业务】今日，记者从长沙住房公积金管

理中心了解到，10 月 30 日该中心下发了《关于调整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有关问题的

通知》（长金管委〔2018〕5 号）（以下简称《通知》）。《通知》明确，11 月 1 日

起，暂停长沙住房公积金异地贷款（铁路分中心按原政策规定执行）；将原不限购地区

浏阳市、宁乡市纳入全市住房公积金统一调控政策。（凤凰网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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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律 观 察 

之 最高法今日发布行政诉讼附带审查规范性文件典型案

例 

 

今天我们正式发布第一批最高人民法

院行政诉讼附带审查规范性文件典型案

例。新修改的行政诉讼法第 53 条规定，公

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行为所依

据的国务院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及其部门

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合法，在对行政行为

提起诉讼时，可以一并请求对规范性文件

进行审查。这一条赋予了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对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的请求

权，也赋予了人民法院就规范性文件是否

合法的判断权。 

2018 年 2 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并施行

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此

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详细规定。规范性文件

附带审查制度对促进公民权益保护、推动

行政执法的“源头治理”、监督规范性文件

的制定以及促进法治政府“科学立法”具有

重要的意义。 

规范性文件作为行政机关行使职权的

一种方式，对于加强行政管理，完善行政

法制和提高工作效率起到了积极作用。党

的十九大对深化依法治国实践作出重大部

署，提出“建设法治政府，推进依法行政，

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但在现实生活

中，规范性文件损害公民合法权益，影响

法制权威统一的现象并不少见。如规范性

文件之间发生冲突的现象时有发生；一些

部门、地方受利益驱动，通过制定规范性

文件抢权力、争利益，乱发文件，违法规

定审批、发证、罚款、收费，严重损害了

公民的权利，群众反映强烈。 

根据相关数据统计，2016 年 1 月到

2018 年 10 月，全国一审行政案件收案数

共约 651544 件，其中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

约为 3880 件。这组数据说明，当前规范

性文件“任性”的情况还比较常见，对规范

性文件的审查是司法监督需要重点关注的

领域。 

规范性文件是行政行为的依据和源

头，要纠正违法和不当的行政行为，有必

要正本清源，从源头开始审查和纠正。将

规范性文件纳入司法审查，有助于推进依

法行政，促进规范性文件制定的合法性，

保障法制的统一。为进一步体现对规范性

文件的司法监督，提升全国法院的办案质

量，最高人民法院近期从全国范围撷选了

行政诉讼附带审查规范性文件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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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社会公布。该批典型案例具有较强的针

对性和指导性，既强调了规范性文件“附带

性”审查的原则，也明确了附带审查规范性

文件的法律界限；既强调了规范性文件的

合法性审查原则，也明确了规范性文件不

存在违法情形时应当在判决理由中予以认

可；既强调了规范性文件审查的有限性审

查原则，也明确了对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

可采用征求制定机关意见等审查方式。 

我们期望通过这些案例的发布，对各

级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诉讼附带审查规范性

文件案件提供参考，为各级人民法院提供

可推广的审判经验；我们期望通过这些案

例的发布，有效传递司法正能量，进一步

增强全民法治意识，引导社会公众更好地

维护自身权益，使尊法守法成为社会各界

的共同追求和自觉行为；我们期望通过这

些案例的发布，规范行政机关制定规范性

文件的行为，维护政府的执行力和公信力。 

下一步，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工作将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进依法行政、

建设法治政府的部署和要求，切实保障群

众合法权益，通过加强对规范性文件的司

法监督，促进规范性文件质量的提高，切

实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法治政府

如期建成。 

1.徐云英诉山东省五莲县社会医疗保险事

业处不予报销医疗费用案 

基本案情 

徐云英的丈夫刘焕喜患肺癌晚期并发

脑转移，先后于 2014 年 4 月 8 日、2014

年 6 月 3 日两次入住淄博万杰肿瘤医院治

疗，2014 年 7 月 8 日医治无效去世。在淄

博万杰肿瘤医院住院治疗期间，产生医疗

费用 105014.48 元。2014 年 7 月 21 日，徐

云英申请五莲县社会医疗保险事业处给予

办理新农合医疗费用报销。五莲县社会医

疗保险事业处于 2015 年 1 月 12 日作出《五

莲县社会医疗保险事业处关于对申请人徐

云英合作医疗报销申请的书面答复》（以

下简称《书面答复》），依据五莲县卫生

局、五莲县财政局莲卫字〔2014〕2 号《2014

年五莲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工作实施

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第五条

第二款的规定，认为刘焕喜就诊的医疗机

构不属于政府举办的医疗机构，决定不予

报销。徐云英认为五莲县社会医疗保险事

业处不予报销所依据的政策规定不符合

省、市相应政策规定的精神，侵犯其合法

权益，为此向五莲县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

议申请。五莲县人民政府认为五莲县社会

医疗保险事业处的《书面答复》符合规定，

于 2015 年 4 月 13 日作出莲政复决字

〔2015〕1 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五莲县社

会医疗保险事业处作出的《书面答复》。

徐云英起诉请求人民法院撤销五莲县社会

医疗保险事业处作出的《书面答复》，同

时，对五莲县社会医疗保险事业处所依据

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进行审查。 

裁判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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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

为，案涉《实施办法》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参

合农民到市外就医，必须到政府举办的公

立医疗机构”，该款规定对行政相对人的权

利作出了限缩性规定，不符合上位法规范

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不能作为认定行政行

为合法的依据，《书面答复》应予撤销。

对于徐云英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费用依据

上位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应否报销，需由五

莲县社会医疗保险事业处重新审查并作出

处理。据此，二审法院撤销山东省五莲县

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撤销五莲县社会医疗

保险事业处作出的《书面答复》;并责令五

莲县社会医疗保险事业处于判决生效之日

起 60 日内对徐云英的申请重新审查并作

出处理。 

典型意义 

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增加

了对规范性文件进行附带审查的条款。规

范性文件的制定应以上位法为依据，与上

位法相冲突的条款不具有合法性，不能作

为认定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本案涉及到

的上位依据包括：《山东省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定点医疗机构暂行管理规定》第十二

条规定：“参合农民在山东省行政区域内非

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就医的费用不得纳入

新农合基金补偿。”山东省卫生厅、民政厅、

财政厅、农业厅《关于巩固和发展新型农

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意见》规定：“完善

省内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互认制度，凡经

市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确定并报省卫生行

政部门备案的三级以上新农合定点医疗机

构，在全省范围内互认；统筹地区根据参

合农民就医流向，通过签订协议互认一、

二级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享受当地规定

的同级别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补偿比例。”

《实施办法》第五条第二款关于“参合农民

到市外就医，必须到政府举办的公立医疗

机构”的规定，限缩了行政相对人选择就医

的权利，不符合上位依据的相关规定，不

能作为认定涉案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 

2.方才女诉浙江省淳安县公安局治安管理

行政处罚一案 

基本案情 

2015 年 1 月，浙江省淳安县公安局城

区派出所（以下简称城区派出所）和淳安

县公安消防大队（以下简称淳安消防大队）

曾多次对方才女经营的坐落于淳安县千岛

湖镇龙门路 53 弄 11 号出租房进行消防检

查。同年 2 月 11 日，城区派出所和淳安消

防大队再次对方才女的出租房进行消防检

查。同年 2 月 13 日，城区派出所向方才女

发出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责令其改正消

防安全违法行为。同日，淳安消防大队也

向方才女发出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其中

认定的消防安全违法行为与淳安县公安局

认定的基本相同，并责令方才女于 2015

年 3 月 11 日前改正。3 月 13 日，城区派

出所和淳安消防大队民警对涉案出租房进

行复查，发现方才女对“四、五、六、七层

缺少一部疏散楼梯，未按要求配置逃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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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报警哨、手电筒、逃生绳等”违法行

为未予改正。同年 3 月 16 日，城区派出所

决定立案调查，次日，城区派出所民警向

方才女告知拟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

同日，淳安县公安局作出淳公行罚决字

[2015]第 1-0001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

下简称被诉处罚决定），认定方才女的行

为构成违反安全规定致使场所有发生安全

事故危险的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

管理处罚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对其

决定行政拘留三日，并送淳安县拘留所执

行。方才女不服诉至法院请求撤销被诉处

罚决定，并对被诉处罚决定作出所依据的

规范性文件，即行政程序中适用的《浙江

省居住出租房屋消防安全要求》（以下简

称《消防安全要求》）《关于解决消防监

督执法工作若干问题的批复》（以下简称

《消防执法问题批复》）和《关于居住出

租房屋消防安全整治中若干问题的法律适

用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消防安全

法律适用意见》）合法性进行一并审查。 

裁判结果 

浙江省淳安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方

才女的出租房屋虽被确定为征迁范围，但

其在征迁程序中仍用于出租，且出租房内

未按要求配置逃生用口罩、报警哨、手电

筒、逃生绳等消防设施。淳安县公安局根

据《消防安全要求》《消防执法问题批复》

和《消防安全法律适用意见》的规定，认

定方才女的行为构成违反安全规定致使场

所有发生安全事故危险的违法事实清楚。

《消防安全要求》《消防执法问题批复》

和《消防安全法律适用意见》均属于合法

的规范性文件，淳安县公安局在行政程序

中应参照适用。据此，一审判决驳回方才

女的诉讼请求。方才女不服提出上诉。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根据对《消

防安全要求》《消防执法问题批复》和《消

防安全法律适用意见》的审查，淳安县公

安局认定案涉居住出租房屋为《治安管理

处罚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其他供社会公

众活动的场所”，定性准确。方才女提供的

证据以及询问笔录均显示其负责案涉出租

房屋日常管理，系案涉出租房屋的经营管

理人员，依法应对案涉出租经营的房屋消

防安全承担责任。方才女要求撤销被诉处

罚决定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

回。据此，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当事人申请附

带审查的《消防安全要求》《消防执法问

题批复》和《消防安全法律适用意见》是

否对《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三十九条规定

的“其他供社会公众活动的场所”进行了扩

大解释。《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三十九条

适用的对象是“旅馆、饭店、影剧院、娱乐

场、运动场、展览馆或者其他供社会公众

活动的场所的经营管理人员”。本案中，人

民法院通过对案涉规范性文件条文的审

查，明确了对居住的出租房屋能否视为“其

他供社会公众活动的场所”这一法律适用



 

每周法规与热点信息速递 

 - 28 - 

问题。由于“其他供社会公众活动的场所”

为不确定法律概念，其内容与范围并不固

定。本案中，居住的出租房物理上将毗邻

的多幢、多间（套）房屋集中用于向不特

定多数人出租，并且承租人具有较高的流

动性，已与一般的居住房屋只关涉公民私

人领域有质的区别，已经构成了与旅馆类

似的具有一定开放性的公共活动场所。对

于此类场所的经营管理人员，在出租获利

的同时理应承担更高的消防安全管理责

任。因此，《消防安全要求》《消防执法

问题批复》和《消防安全法律适用意见》

所规定的内容并不与《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三十九条之规定相抵触。 

3.袁西北诉江西省于都县人民政府物价行

政征收一案 

基本案情 

袁西北的住房属江西省于都县中心城

区规划范围。江西省于都县人民政府（以

下简称于都县政府）委托于都县自来水公

司，根据袁西北户从 2010 年 2 月 1 日起至

2015 年 11 月的自来水使用情况，征收了

袁西北户的污水处理费共计 1273.2 元。袁

西北以于都县政府对其征收污水处理费违

法为由，诉至法院，请求于都县政府全部

退还已征收的污水处理费；依法对《于都

县城市污水处理费征收工作实施方案》（以

下简称《实施方案》）的合法性进行审查。 

裁判结果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中

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四十四条

第三款、第四款规定，城镇污水集中处理

设施的运营单位按照国家规定向排污者提

供污水处理的有偿服务，收取污水处理费

用，保证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正常运行。

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污水处理收费、

管理以及使用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国务院《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第三

十二条规定，排水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缴纳污水处理费。中华人民共

和国财政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第八条规

定，向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排放污水、

废水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缴纳污水处理费。

江西省发改委赣发改收费字[2010]135 号

《关于统一调整全省城市污水处理费征收

标准的通知》及赣州市物价局赣市价费字

[2010]15 号《关于核定于都县城市污水处

理费征收标准的批复》确定的征收范围均

明确是“在城市污水集中处理规划区范围

内向城市排污管网和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

放达标污水的所有用水单位和个人”。但

《实施方案》所确定的污水处理费征收范

围却扩大至“于都县中心城区规划区范围

内所有使用城市供水的企业、单位和个

人”，违反法律法规规章及上级行政机关规

范性文件规定，不能作为于都县政府征收

袁西北污水处理费的合法性依据。在袁西

北未向城市排污管网和污水集中处理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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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污水的情况下，于都县政府向其征收

污水处理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返

还。故判决撤销于都县政府征收袁西北城

市污水处理费的行为，责令于都县政府于

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袁西北返还

1273.2 元污水处理费。此后，江西省高级

人民法院向于都县政府发送司法建议，建

议其对涉案规范性文件的相关条款予以修

改。 

典型意义 

本案所涉及的污水处理费征收，根据

法律法规的规定，其范围由征收对象和征

收对象实施的行为确定。征收对象为城市

污水集中处理规划区范围所有用水单位和

个人，且征收对象需实施向城市排污管网

和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污水的行为。但

《实施方案》所确定的污水处理费征收范

围却扩大至“于都县中心城区规划区范围

内所有使用城市供水的企业、单位和个

人”，违反法律法规规章及上级行政机关规

范性文件规定。在《管理办法》第八条明

确规定了征收范围后，于都县政府在其制

定的规范性文件中扩大征收范围没有法律

依据，应予修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

解释》第一百四十九条之规定，规范性文

件不合法的，人民法院可以向规范性文件

的制定机关提出司法建议。司法建议作为

法律赋予人民法院的一项重要职责，是充

分发挥审判职能的重要方式。人民法院在

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后向有关机关发出司

法建议，可以促进执法质量、扩展审判效

果。 

4.大昌三昶（上海）商贸有限公司诉北京

市丰台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案 

基本案情 

2015 年 1 月，刘振杰通过“12331”投

诉北京市丰台区丰台北路 79 号华堂商场

一层超市销售的进口食品吉百利巧克力饼

干中英文营养成分表数值不一致，要求进

行调查，并提供了购物小票及涉案产品外

包装，产品外包装显示涉案产品的中国经

销商为大昌三昶（上海）商贸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大昌公司）。 

2015 年 2 月 2 日，北京市丰台区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丰台食药局）

对华糖洋华堂商业有限公司华堂商场丰台

北路店（以下简称华堂丰北路店）进行现

场检查，于 2015 年 2 月 9 日予以立案。2015

年 5 月 11 日，丰台食药局作出（京丰）食

药监食罚[2015]270020 号《行政处罚决定

书》（以下简称被诉处罚决定书）及责令

改正通知书并送达华堂丰北路店。被诉处

罚决定书认为华堂丰北路店经营上述食品

营养成分表中的中英文数值不一致，不符

合 GB28050-201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

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以下简称《通则》）

3.2 的规定，属于经营标签标注不符合食品

安全标准规定的行为，违反了原《中华人

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下简称原《食

品安全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第九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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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依据原《食品安全法》第八十六条

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决定给予华堂丰北

路店没收违法所得 153.6 元，罚款 8000 元

的行政处罚。 

大昌公司认为《通则》3.2 项违背了原

《食品安全法》的立法目的，超越了食品

安全的适用范围以及食品安全的定义范

畴。食品营养成分要求作为食品安全标准

的内容仅仅涉及专供婴幼儿和其他特定人

群的主辅食品的要求。本案所涉产品为普

通食品，因此《通则》并不适用于本案。

同时被诉处罚决定书在事实认定、法律适

用及处罚程序方面均违法，故请求法院撤

销丰台食药局作出的被诉处罚决定书，同

时对《通则》3.2 项附带进行合法性审查。 

裁判结果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通

则》的制定符合原《食品安全法》保障公

众身体健康的立法目的，并为现行有效的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内容之一，其 3.2 项

与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并不抵触，丰台食药

局作为被诉处罚决定书的依据并无不妥。

丰台食药局以此作出的被诉处罚决定书认

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

确，程序合法，处罚适当。一审法院判决

驳回了大昌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大昌公

司不服一审判决，持原诉理由上诉至二审

法院，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支持其原

诉请求或者将案件发回重审。北京市第二

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通则》3.2

项的规定与立法目的并不相悖，没有违反

上位法的规定，即《通则》3.2 项的规定合

法，且应当作为本案被诉处罚决定书的适

用依据，且大昌公司的标签标注行为构成

了对《通则》3.2 项的违反，被诉处罚决定

书并无不当，二审维持了一审判决。 

典型意义 

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赋予

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规范性文件

请求附带审查的权利。第六十四条规定人

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规范性文件不合法的，

规范性文件不作为认定行政行为合法的依

据，并向制定机关提出处理建议。《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

规范性文件不合法的，人民法院不作为认

定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并在裁判理由中

予以阐明。本案中，案涉《通则》3.2 项规

定：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应使用中文。如

同时使用外文标示的，其内容应当与中文

相对应，外文字号不得大于中文字号。本

案的裁判理由部分从立法目的、上位法的

具体法律规定等角度详细阐明了《通则》

3.2 项合法，应当在本案中作为法律依据予

以适用的理由。二审法院更是将案件的争

议焦点固定在《通则》3.2 项的法律适用方

面，通过对《通则》3.2 项合法性的确认、

《通则》3.2 项应作为本案的法律适用依

据、大昌公司的行为构成对《通则》3.2

项的违反这三个焦点问题的深入说理，有

理有据的驳回了大昌公司的主张。通过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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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件中规范性文件的附带审查，确保原

《食品安全法》保障公众食品安全和身体

健康立法宗旨的进一步落实。 

5.郑晓琴诉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政府土地行

政批准案 

基本案情 

郑晓琴与其父母郑福兴、张菊香同户，

均系浙江省温岭市西城街道某村村民。

1997 年 8 月，郑福兴户在个人建设用地补

办申请中将郑晓琴列为在册人口。2013 年

3 月，郑福兴因拆迁复建提交个人建房用

地申请时，在册人口中无郑晓琴。温岭市

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温岭市政府）根据《温

岭市个人建房用地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用地管理办法》）有关“申请个人建房用

地的有效人口计算：（一）本户在册人口

（不包括应迁出未迁出的人口）”，以及《温

岭市工业城二期用地范围房屋迁建补偿安

置办法》（以下简称《安置补偿办法》）

有 关 “有 下 列 情 形 不 计 入 安 置 人 口 ：

（一）……已经出嫁的妇女及其子女（含

粮户应迁未迁）只能在男方计算家庭人口”

之规定，认为郑晓琴虽系郑福兴之女，其

户口登记在郑福兴名下，但业已出嫁，属

于应迁未迁人口，遂于 2014 年 7 月确认郑

福兴户有效人口为 2 人，并审批同意郑福

兴的个人建房用地申请。郑晓琴不服诉至

法院，请求判令撤销温岭市政府的审批行

为，并重新作出行政行为；附带审查上述

两个规范性文件并确认不合法。 

裁判结果 

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一审认

为，郑福兴申请建造住宅用地的申报材料，

虽由所在村委会统一上报，并经乡（镇）

人民政府审核，温岭市政府作为批准机关，

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村集体讨论通过并

予以公布的程序合法性等仍负有审查职

责。温岭市政府在作出被诉审批行为时，

未对村委会上报的温岭市个人建房用地审

批表中村委会的公布程序等相关事实进行

认真审查，属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程序违法，应当予以撤销。《用地管理办

法》与《补偿安置办法》系温岭市政府制

定的规范性文件。该文件的相关规定，不

适用于郑晓琴。据此，判决撤销温岭市政

府 2014 年 7 月 25 日作出的温政个许字

（2014）585 号《温岭市个人建房用地审

批表》中同意郑福兴户新建房屋的审批行

为，责令温岭市政府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六

十日内对郑福兴户的建房用地重新作出审

批。郑晓琴和温岭市政府不服均提起上诉。

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用地管

理办法》与《补偿安置办法》相关规定不

作为认定被诉审批行为合法的依据，一审

法院认为对郑晓琴不适用的表述有所不

当，予以指正。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其后，人民法院向温岭市政府发送

司法建议，该府及时启动了相关规范性文

件的修订工作，并表示将加强规范性文件

制定的审查工作。 

典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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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赋予公民、法人

和其他组织在对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时，认

为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不合法时，可附带

请求法院审查该文件合法性的权利。本案

中，温岭市政府制定的两个涉案规范性文

件，将“应迁出未迁出的人口”及“已经出嫁

的妇女及其子女”排除在申请个人建房用

地和安置人口之外，显然与《中华人民共

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等上位法规定精神

不符。人民法院通过裁判，一方面维护了

社会广泛关注的“外嫁女”及其子女的合法

权益，也促进了行政机关及时纠正错误，

对于规范性文件的一并审查，从更大范围

内对“外嫁女”等群体的合法权益予以有力

保护。 

6.上海苏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诉上海市住

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物业服务资质行

政许可案 

基本案情 

2015 年 7 月 2 日，原上海市住房保障

和房屋管理局（以下简称原市房管局）受

理上海苏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苏华公司）向其提出的新设立物业服务企

业资质核定申请，苏华公司提交了其聘用

的王子文等人具备专业管理资质和技术资

质的证书，及苏华公司为其缴纳城镇基本

养老保险的证明。后原市房管局经调查发

现，苏华公司聘用的专职管理和技术人员

于同年 5 月起作为苏华公司员工缴纳社会

保险费用，但于次月即停止缴费。故原市

房管局认定苏华公司的申请不符合有关规

定，继而于同年 7 月 9 日作出不予批准决

定。苏华公司不服，于同年 8 月 25 日向中

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以下简

称住建部）申请行政复议。住建部于 11

月 18 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苏华公司不服

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原市房管局 2015

年 7 月 9 日作出的《不予批准决定书》及

住建部作出的建复决字[2015]454 号《行政

复议决定书》；对原上海市房屋土地资源

管理局制定的沪房地资物[2007]69 号《新

设立物业资质通知》（以下简称《新设立

物业资质通知》）进行附带审查。 

裁判结果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物

业管理条例》和《物业服务企业资质管理

办法》明确，国家对从事物业管理活动的

企业实行资质管理制度，物业服务企业中

从事物业管理的人员应当根据有关规定取

得职业资格证书，且满足相应的人数标准。

为了更好地提供物业管理服务，物业管理

人员除具备职业资质以外，还应当具备服

务的稳定性。因此《物业服务企业资质管

理办法》中明确规定，物业服务企业中从

事物业管理的专业人员应当是“专职”的管

理和技术人员。原上海市房屋土地资源管

理局作为物业服务企业资质的主管机关，

根据上位法规定制定《新设立物业资质通

知》，对《物业服务企业资质管理办法》

中专职人员的认定标准进行了解释和细化

规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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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行政许可法》）《物业管理

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不相冲突，制

定主体、制定目的、制定过程符合规范，

并无明显违法情形。结合该通知第 1 条的

规定和相关证据，苏华公司聘用的相关专

业人员社保缴纳记录仅持续一个月，显然

不符合物业服务企业中专业人员的专职性

要求，进而不符专职人员的人数要求。据

此，法院判决驳回苏华公司的诉讼请求。

苏华公司不服上诉，二审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 

典型意义 

根据《行政许可法》的规定，法律法

规已经设定行政许可的，下级行政机关可

以依法通过制定规范性文件的方式明确许

可所具备的条件。行政相对人对该规范性

文件提起附带审查的，法院围绕该规范性

文件与法律法规的规定是否存在冲突，制

定主体、制定目的、制定过程是否符合规

范，是否明显违法等情形进行审查。规范

性文件不存在违法情形的，应当在判决理

由中予以认可，并在该案中进行适用。本

案中，人民法院通过判决明确了国家对从

事物业管理活动的企业实行资质管理的制

度，物业服务企业中从事物业管理的人员

应当根据有关规定取得职业资格证书，且

满足相应的人数标准。同时明确为了更好

地提供物业管理服务，物业管理人员除具

备职业资质以外，还应当具备服务的稳定

性。原上海市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作为物

业服务企业资质的主管机关，根据上位法

规定制定《新设立物业资质通知》，对《物

业服务企业资质管理办法》中专职人员的

认定标准进行了解释和细化规定，与《行

政许可法》《物业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

的规定不相冲突。 

7.孙桂花诉原浙江省环境保护厅环保行政

许可案 

基本案情 

2015 年 3 月 17 日，原浙江省环境保

护厅（以下简称原浙江省环保厅）向孙桂

花所有的小型越野客车核发黄色机动车环

保检验合格标志，有效期至 2015 年 6 月。

同年 11 月 12 日，孙桂花起诉要求撤销该

标志，并对原中华人民和国环境保护部（以

下简称原环保部）制定的《机动车环保检

验合格标志管理规定》（环发[2009]87 号）

进行合法性审查。同年 11 月 19 日，孙桂

花提交机动车排放鉴定申请，次日该车经

排气污染物检测，结论为合格，原浙江省

环保厅为其核发了绿色机动车环保检验合

格标志。 

裁判结果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一审认

为，原浙江省环保厅核发环保标志的职权

来自《行政许可法》和《浙江省机动车排

气污染防治条例》，而非环发[2009]87 号

文件。孙桂花提出原浙江省环保厅依据该

规范性文件增设标志管理的主张，不能成

立。环发[2009]87 号文件系由原环保部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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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内容关于统一全国环保标志标准，其

中对核发绿色或黄色环保标志明确了一些

技术标准，并未违反上位法的规定，孙桂

花提出其不合法的主张不能成立。案涉车

辆属于在国家环保部门发布的《环保达标

车型公告》目录中无记录的车型，根据《浙

江省机动车环保检验合格标志管理办法》

及环发[2009]87 号文件，应按机动车注册

登记时间或采用技术鉴别方式核发环保标

志。对行政相对人而言，核发黄色环保标

志相较于绿色环保标志属于不利的行政许

可，将受到相关区域通行限制。事后，案

涉车辆经技术鉴别，实际符合核发绿色环

保标志的条件，原浙江省环保厅核发黄色

环保标志与事实不符。且原浙江省环保厅

未告知孙桂花也可采用技术鉴别方式核

发，有违正当程序。因案涉标志已于 2015

年 6 月到期，原浙江省环保厅也于 2015

年 11 月就案涉车辆核发了绿色环保标志，

判决撤销被诉核发黄色环保标志的行为已

无实际意义，遂判决确认违法。当事人均

未上诉，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中对规范性文件

附带审查时应正确把握审查方式，必要时

可以征求制定机关的意见。为防治大气污

染，全国各地逐步对黄标车进行治理淘汰，

案涉机动车环保标志的核发及对原环保部

制定的《机动车环保检验合格标志管理规

定》进行的附带审查，不仅关系到车主切

身利益，同时也关系到大气污染防治的民

生大计。原环保部制定的《机动车环保检

验合格标志管理规定》专业性和政策性较

强，为更好地理解该文件的制定目的、依

据及出台背景等，法院向原环保部发函了

解情况，原环保部复函详细作了介绍。法

院在听取了诉讼双方的主张及制定机关的

意见，充分掌握信息后，作出审慎的审查

结论。本案对合法的规范性文件予以适用，

并对违反正当程序的环保标志核发行为确

认违法，在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同

时，推动了环保标志的规范化管理。 

8．成都金牌天使医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诉

四川省成都市科学技术局科技项目资助行

政许可案 

基本案情 

金牌天使医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金牌天使公司）就已获得专利授权

的雾霾治理机向四川省成都市科学技术局

（以下简称成都市科技局）申报科技项目

资助。2014 年 6 月 29 日，成都市科技局

根据其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认为金牌天使

公司的申报中缺少审计后的财务报表和专

项研发费用报表，对该申报作出退回修改

的决定。金牌天使公司认为，其申报项目

已成功申报四川省科技厅 2015 年科技支

撑计划重点新产品研发项目，应自然具备

成都市战略新兴产品的申报和资助条件，

故成都市科技局退回补充修改的理由不能

成立。同时，其认为成都市科技局制定的

规范性文件违法，故诉请法院对其予以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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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并确认成都市科技局于 2014 年 6 月

29 日作出的退回修改行为违法。 

裁判结果 

成都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一审认为，金牌天使公司所诉的行政行为，

是成都市科技局因金牌天使公司未完整提

交申请所需材料而无法进入实质审查程序

的一项告知行为，可视为一种程序性行政

行为。本案行政程序尚未进入对金牌天使

公司申请事项的实体认定阶段，成都市科

技局作出的审核告知行为并未产生是否给

予金牌天使公司项目资助的法律后果，该

程序性告知行为不属于实体上的行政行

为，没有直接影响金牌天使公司的实体权

益。同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

讼法》第十三条、第五十三条相关规定可

知，当事人直接就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向人

民法院起诉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行

政诉讼对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应当依附于案

涉行政行为的审理而进行。因此，如果所

诉行政行为不符合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同时提起规范性文件审查的请求也不属于

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本案中，

金牌天使公司所诉审核告知退回修改的程

序性行政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

案范围，故其请求审查并确认成都市科技

局制定的相关规范性文件违法的诉请也不

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遂裁

定驳回金牌天使公司的起诉。金牌天使公

司不服提出上诉，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

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典型意义 

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制度在促进公民

权益保护、监督规范性文件的制定以及促

进法治政府“科学立法”的进程具有积极的

意义。在本案的审理中，人民法院明确，

原告提起规范性文件的审查需符合“附带

性”的原则。首先，审查对象的附带性，只

有直接作为被诉行政行为依据的规范性文

件才可能成为人民法院的审查对象；其次，

审查模式的附带性，即对规范性文件的审

查只能在针对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中附带

提出；最后，审查结果的附带性，人民法

院对规范性文件的审查是为了确认诉争行

政行为的直接依据是否合法进而确认行政

行为的合法性，经审查后确认该规范性文

件不合法，处理方式为不作为认定行政行

为合法的依据，并向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机

关提出处理建议，而不就规范性文件的合

法性做单独判定。本案中，由于被诉行为

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故原

告一并提起要求确认被告制定的相关规范

性文件违法的诉请也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

诉讼的受案范围。 

9.毛爱梅、祝洪兴诉浙江省江山市贺村镇

人民政府行政强制及行政赔偿案 

基本案情 

毛爱梅与其夫祝洪兴系浙江省江山市

贺村镇生猪养殖户。2015 年 5 月 31 日，

浙江省江山市贺村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

贺村镇政府）与祝洪兴签订《生猪养殖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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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停退养协议》，约定祝洪兴关停其生猪

养殖场，不得在原址上再从事生猪养殖，

彻底拆除占地 374.3 ㎡的养殖设施，由镇

政府给予其 10 元/平方米奖励。当日，贺

村镇政府对拆除养殖设施完成验收，并于

2015 年 7 月 23 日将退养补助款 3473 元转

账支付至祝洪兴个人账户。2015 年 8 月 30

日，贺村镇政府发现祝洪兴夫妇存在恢复

生猪养殖的行为，向其发送《责令关停退

养通知书》，责令其于当日无偿关停退养，

并拆除栏舍。2015 年 9 月 1 日上午，贺村

镇政府发现仍存在生猪养殖情形，遂于当

日下午组织对养猪场建筑进行强制拆除。

祝洪兴夫妇因对贺村镇政府实施的强制拆

除行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确

认贺村镇政府的强制拆除行为违法，赔偿

其各项损失 408230 元，并申请对江山市人

民政府《关于深入推进生猪养殖污染整治

和规范管理的通知》（江政办发[2014]29

号）进行附带审查。 

裁判结果 

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一审认

为，祝洪兴与贺村镇政府签订的《生猪养

殖场关停退养协议》中仅就拆除养殖场设

施约定双方义务，并未就养猪场建筑的拆

除进行约定，且随后双方义务均已履行完

毕，故贺村镇政府在 2015 年 9 月 1 日实施

的强制拆除行为并非履行协议内容。贺村

镇政府在实施强制拆除过程中，未依照行

政强制法的规定履行催告、告知、作出强

制执行决定书等程序，属程序违法。但祝

洪兴所主张的损失或非合法财产、或与强

制拆除行为之间缺乏因果关系，不符合国

家赔偿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赔偿情

形，故不予赔偿。另，祝洪兴请求一并审

查的江政办发[2014]29 号规范性文件，经

其当庭明确系认为该文件第三条第三款不

合法，而该条款内容系对生猪退养相关补

助的政策规定，非本案贺村镇政府实施强

制拆除行为的法律依据，故决定不予审查。

判决后，双方均未上诉。 

典型意义 

本案再次明确了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

制度中审查对象的附带性，即作为被诉行

政行为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才可能成为人民

法院的审查对象。如果规范性文件不是行

政机关实施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那么人

民法院将不予审查。以促进经济社会转型

升级为核心目标开展的“三改一拆”“五水

共治”等活动，是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

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

大发展理念的重要体现。对于严重影响生

态环境的生猪养殖业开展整治提升，是生

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环节，环保部门和乡镇

政府在其中发挥着主要作用。人民法院在

审理此类行政案件中，一方面要依法审查

行政主体的职权依据、法律依据和执法程

序，对强制拆除等行为应严格审查其合法

性；另一方面对于涉及赔偿的内容要依照

国家赔偿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法律、

司法解释中“合法权益”、直接损失、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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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损失之间因果关系等要素进行严格审

查。本案中规范性文件并非行政行为作出

依据，人民法院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不

予审查，明确了可以附带审查的规范性文

件的法律界限。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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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务 聚 焦 

之 浅谈《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仲裁员委任实务指引》｜跨

境顾释 

 

香港国际仲裁中心（HKIAC，“港

仲”）是亚太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领先的

国际仲裁机构。港仲近年来受案量呈现逐

年增加的趋势，而在案件构成方面也始终

以国际仲裁案件为主。根据港仲网站数据

显示，2016 年度港仲所受理的 262 起仲

裁案件中，有 78.4%的案件为国际仲裁案

件（即至少有一方当事人为非香港地区的

当事人）；而在 2017 年度受理的 297 起

仲裁案件中，有 73.1%的案件为国际仲裁

案件。在过去的两年中，港仲受理的国际

仲裁案件当事人来自 39 个司法区，显示

出世界范围内的用户对港仲具有较高的接

受和认可度。 

我曾作为港仲的法律顾问，参与管理

了众多涉及中外当事人在港仲的国际仲裁

案件。根据我的观察，港仲一直以来都非

常重视仲裁当事人的用户体验，能及时对

案件管理中发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加以总

结，并进而对自身的案件管理方式作出调

整。 

最新的 2018 版港仲《机构仲裁规则》

已于今年 11 月 1 日生效，正是港仲与时

俱进的的最好体现。与此同时，我注意到

港仲还发布了另一份新文件—— 《香港

国 际 仲 裁 中 心 仲 裁 员 委 任 实 务 指 引 》

（“《仲裁员委任指引》”，于 2018 年

11 月 1 日生效）。 

国际仲裁界有人认为，仲裁当事人如

果能够成功地指定合适的仲裁员，将可能

提高其在案件中的胜诉率。而港仲出台的

《仲裁员委任指引》对当事人就港仲在委

任仲裁员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回答，并

就港仲仲裁员委任机制进行了解释，供当

事人参考。 

港仲的《仲裁员委任指引》共分四个

部分：（1）适用范围和解释；（2）委任

程序；（3）独任和首席仲裁员的国籍以

及（4）仲裁员的多样性。 

首先，《仲裁员委任指引》的适用范

围十分广泛，基本涵盖了港仲有权处理的

所有仲裁案件类型：不仅包括港仲机构仲

裁规则（各版本）下的机构仲裁，而且还

包括港仲依照 UNCITRAL 仲裁规则（各版

本）管理下的仲裁、其他港仲规则下的仲

裁（如《HKIAC Short Form Arbitration 

Rules》、港仲各版本的《本地仲裁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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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及港仲在《香港仲裁法例》 （Hong 

Kong Arbitration Ordinance）下行使法

定仲裁员指定机构职责的临时仲裁等。 

其次，《仲裁员委任指引》中对于当

事人在仲裁员委任方面最具指导性意义的

应属第 2.3 段中列举的港仲在个案中主要

予以考虑的相关因素。这些因素随具体案

情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包括但不限于：（1）

当事人议定或建议的仲裁员资质；（2）

当事人、代理人以及仲裁庭成员的身份；

（3）当事人和仲裁员的国籍，仲裁员的

时间、收费、执业地点；（4）争议金额；

（5）案涉法律问题的复杂程度；（6）准

据法；（7）仲裁地；（8）仲裁语言；（9）

争议类型；及（10）备选仲裁员人选先前

在港仲案件中被指定的次数及港仲获取的

该仲裁员对其他案件处理情况的反馈。 

在委任仲裁员的过程中，港仲会根据

个案的情况对上述因素进行综合考虑，向

当事人推荐合适的仲裁员人选。例如，对

于仅涉及两方当事人，争议金额较小，案

涉法律争议复杂程度较低 （如单纯的国际

货物买卖合同违约），准据法和仲裁地较

为常见的案件，相对于收费较高但经验丰

富的资深仲裁员来说，一些较为年轻、作

为仲裁员经验稍少的资深律师可能更为合

适。当然，由于案件情况千变万化，港仲

在每个案件中对上述因素的考量可能会有

不同的侧重。 

另外，在上述因素中，特别值得注意

的是关于独任和首席仲裁员国籍的规定。

2018 年港仲《机构仲裁规则》第 11.2 及

11.3 款中关于独任和首席仲裁员第三方

国籍的规定如下： 

11.2 以第 11.3 款为限，依本规则仲

裁时，作为一般原则，若当事人国籍不同，

独任仲裁员或首席仲裁员不得由与任一当

事人的国籍相同的人士担任，除非当事各

方另有特别约定。 

11.3 仅管存在第 11.2 款所述的一般

原则，如情况合适，且当事人均未在香港

国际仲裁中心设定的期限内提出异议，独

任仲裁员或首席仲裁员的国籍可与任一当

事人的国籍相同。 

港仲规则的上述规定体现了为了保证

仲裁员公正和独立性的一般国际实践，也

与伦敦商事仲裁院（LCIA）和国际商会仲

裁院（ICC）等国际领先的仲裁机构的规

则规定相一致。值得一提的是，在港仲的

规则下，虽然独任和首席仲裁员原则上需

要具有第三方国籍，但并不排除在案件具

有特殊情形且当事人无异议的情况下对此

予以突破，使得港仲的仲裁员委任程序更

具有灵活性。 

中国当事人可能比较关注的问题是，

根据上述港仲《机构仲裁规则》，香港籍

仲裁员是否可以作为独任或首席仲裁员审

理涉及大中国区（包括中国内地、香港特

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

当事人的仲裁程序？虽然中国内地居民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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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居民的国籍相同，但香港作为中国的

一个特别行政区，其法律体系相较于中国

内地法律体系，具有特殊性。而在港仲近

两年案件的当事人来源中，香港和中国内

地当事人分别位居第一和第二位。 

针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特殊性对仲裁

员选任在实务中可能造成的问题，《仲裁

员委任指引》第 3.3 段对上述规定作出了

澄清：如果至少一方当事人来自中国内地，

并且对方当事人在港仲所设定的时限内没

有对此提出异议的，则港仲可以委任一名

香港护照持有者为该案独任或首席仲裁

员。而对人数更多、更为广泛的香港永久

居民的委任则似乎并不受到特别限制。另

外，虽然该段并未提及涉及澳门当事人和

仲裁员人选的案件，但应当可以理解为这

一变通作法在此类案件中同样适用。 

最后，《仲裁员委任指引》明确了港

仲作为国际领先的仲裁机构在促进仲裁员

组成多样性方面所作的努力。从 2017 年

的案件数据来看，港仲在这一方面已经取

得了很大的进步。在 2017 年港仲作出的

97 个委任决定中，有 16 名（16.5%）为

女性仲裁员，32 名（33%）为港仲在之前

三年未曾委任过的仲裁员。在港仲确认的

60 个当事人提名仲裁员中，有 9 名（15%）

为女性仲裁员，15 名（25%）为港仲在之

前三年未曾委任过的仲裁员。 本次出台的

《仲裁员委任指引》则进一步确认，在情

况允许的前提下，港仲在仲裁员的委任过

程中将尽可能提名符合资质的女性仲裁员

人选以及充分考虑不同年龄和文化、法律、

民族背景的仲裁员人选。 

 

来源：天同诉讼圈 

作者：黄子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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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勤劳是不够的，蚂蚁也是勤劳的。要看你为什么而勤劳。 

 

 

 


